
焦作市生态环境局孟州分局

关于2025年10月14日拟作出的建设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的公示

                                                 签发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的有关规定，经审议，我市拟对焦作市米奇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生产线智能化改造及新增2台2t/h燃气蒸汽锅炉项目作出批复决定。为保证此次审议工作的严肃性和公正性，现将该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基本情况予以公示。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内反馈我局综合科。公示期为2025年10月14日－2025年10月20日。

    电话：0391-8184107
通讯地址：孟州市黄河大道东段0596号焦作市生态环境局孟州分局（454750）
听证告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自公示起五日内申请人、有重大利益关系的利害关系人可对以下拟作出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批复决定要求听证。

2025年10月14日拟批准的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序号
	项目名称
	建设地点
	建设单位
	环评单位
	项目概况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措施
	公众参与情况

	1
	生产线智能化改造及新增2台2t/h燃气蒸汽锅炉项目
	焦作市孟州市谷旦镇米庄村西侧
	焦作市米奇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河南怀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焦作市米奇食品饮料有限公司现有8条饮料灌装线（6热灌、2冷灌），当前4t锅炉产能已满负荷为现有的热灌线4t/h（二车间蒸汽用量0.76t/h、三车间蒸汽用量0.92t/h、四车间蒸汽用量0.24t/h、五车间蒸汽用量0.76t/h、六车间蒸汽用量1.32t/h）提供蒸汽，而新建的2条冷灌车间还有4t/h的蒸汽用量缺口，为此，企业在西厂区锅炉房新增2台2t/h燃气蒸汽锅炉，其供气量匹配2条冷灌生产线蒸汽需求；同时，因原有吹瓶线与饮料生产线无法无缝衔接，拟在东厂区果汁饮料生产线增设4台吹瓶机，以实现整条生产线自动化改造。
	1、废气：项目废气主要为天然气燃烧废气和吹瓶废气。天然气燃烧废气采用“低氮燃烧+烟气循环”对废气进行处理，处理后的废气经1根15m排气筒DA005排放；采取措施后，颗粒物、SO2、NOx排放浓度满足《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41/2089-2021）（颗粒物5mg/m3、SO210mg/m3、NOx30mg/m3）烟气黑度≤1；
2、废水：本次项目排水采用雨污分流的排水体制。雨水排入项目所在地雨水管网。项目废水主要为软水制备废水和锅炉定期排污水，属于清净下水，经厂区总排口后外排至孟州市第二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能够满足《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 8978-1996）三级标准（COD500mg/L、SS400mg/L）；
3、固废：一般固废中，废反渗透膜厂家回收，废包装袋、不合格品外售。生活垃圾由当地环卫部门统一处理；废活性炭在危废间暂存，定期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回收处置。
4、噪声：设备采取加强车间密闭，并安装减振基础等降噪措施，厂界噪声贡献值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昼60dB(A)、夜50dB(A）
5、地下水和土壤：地下水、土壤污染防治措施均可概化为“源头控制”、“分区防渗”、“监控计划”，源头上控制废水的产排，通过分区防渗减少污染物的渗漏，最后制定了地下水和土壤监测计划，及时掌握受污染影响情况，措施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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